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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行
李
的
內
，
於
昨
日
淸
援 
一 

七
時
將
其
梆
奥
擄
去
。

史«
期
的
妻
子
盧
麗
的 

頭
部
受
傷
，
曾
送
醫
院
冶
療 

，
稍
後
並.由
刑
欲
飢
话
，
但 

警
方
指
出
，
她
對
於
其
丈
夫 

被
梆
架
至
何
處
，
無
法
提 
/II 

任
何a
索
。

該
賢
發
生
後
，
居
住
在 

的
兩
名
房
客
亦
無
法
提 

供
線
索
。

匪
徒
酔
於
稍
後
打
電
話 

給
盧
避
，要   

•,<;
她
携
帶
二r

陸
百
元
殖
金
至
本
市
巴
士
站
，
即
將
其
丈
夫 

卸
放
，但

史
密
斯
己
山
汽
車
中
逃
脫•
跑
向
警 

察
魔
報
案
。

兩
匪
械
刼
銀
行
三
千
五 

(
雲
訓)
兩
名
持
槍
迷
徒
於
昨
日
上
午 

十
一 
時
在
本
埠
域
多
利
街
六
九C

八
號
加
拿 

大
帝
國
商
業
銀
行•
搶
劫
现
嫌
三
千
五
百
元 

，
警
，指
出1
核
胡
匪
約
世
威
，
五
尺
八
寸 

.高
，
修
绐 
--
戴
：：  

*8，
駛
保
紅
色
動
馬
牌
車 

運
動
塲
球
饕
收
入
欵 
一 

被
三
匪
械
刼
六
千
元 

(
雲
訊y

本
埠
太
平
洋
國
家
展
覧
會
埸 

辦
公
室
於
過 
*.
晚
上
發
生
搶
刼
案
，
三
为
匪 

彼
刼
掠
六
千
餘
元
後
逃
逸
。

警
方
證 
示
，
該
項
現
款
爲
補
國
連
動
場 

球
赛
收
入
的
門
票
费
，
放
在
辦
公 
45的
保
險 

櫃
內
，
不
料
一
汴
之
間
彼
人
捌
定
。 

他
們
指
出
，
三
名
盜
匪
中
一 
名
曾
持
零 

點
三
八
口
徑
手
槍 
聞
入
辦
公
室
後
，
將
三 

名
職
員
捆
綁
。'

三
名
匪
徒
逃
走
後
，
三
名
胴
員
即
各
自 

解
脱
繩
索
前
往
報
案
。

三
名
庵
従
目
前
仍
在
追
捕
中
。 

:
"
另
厂
名
七
十
四
歲
办
老
締
人
亦
於
夜
間 

彼
人
搶
乐
庇
包
，
内
有
二
百
八
十
元
現
款
及 

私
人
證
佗
。

•
，
「 

. 
該
啓  

«

1
蒙
哥
瑪
遅
向
警
局
表
示
，
她 

在
金
甫
街
五
百
號
街
位
步
行
件
，
一 男
子
突 

然
由
後 
|111济
建
她
的
皮
包
。

， 

綠
色
和
平 
aa船
請
求 

加
百
相
往
美
京
抗
議 

(
雲
訊)
像
色
Mi平
號
漁
船
船
員
要
求 

加
拿
大
首
相
陶
杜
，
親
自

«II往
華
礎
頓
對
美 

國
將
佇
阿
治
特
卡
島
從-
地
下
核
子
出
爆
行 

動
，.作
私
人
性
抗
議
。

，
駭
抗
議 M
I5經
過.兩
天
在
强
風
方
浪
中 

航
行
後
，
尸
一
抵
達
珊
徳
角
，
船
員
們
向
门
險 

合
作
篇
會
打 ̂
報
時
，
提
出
該
項
抬
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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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
西
尊
擊
東
增
稅. 

一
希
望
謳
京
進
入
聯
國

該 
11又
謂
：
對
外
貿
易
管
理
局
曾
决
定

一
皿
今
埠
十L
月
一
日
開
始
實
施
條
例
，
戏
限 

1
.
一
胡
紡
織
製
造
商
就
要
先
行
癖
非
棉
紗
的
紡
繪 

，
二
麻
为
暴
遮
社
避
)
墨
西
胃
«'.
統
例
；
產
品
送
交
需
關
政
府
機
構
偵
驗
，
然
後
趣
輸 

瞥
準
襲"
桂
通
卅
幕
聯
鳍
大
負
，祐
表
政
策 
出
美
國
也
場
推
銷
，
但
該
St来
曾
#•
細
說
明 

演
講
，一
抨
野
知   

^
电
征
入C

I

税
百
分
之
十
，

此3
 統
制
條
姗
曲
內
容: 

使
墨
西
哥
播
空
業
落
.

家
，
均

蒙

矍

北
大
觞
約
高
級
會
議 

，豪
實
曇
两
後
塵
。 

；.
1
匸
稿
割
歐̂
 君
軍
間
題 

T
吃
鑫
擁
受
子
工
業
化
的
國
家
應
該
注
、4
二
布
魯
塞
爾
加9
大
it電
)
北
大
西
洋 

通
者
辺
凄
号
國
家
臨
時
性
減
閣
定
性
一
笳
溜
子
 

的
關
稅
屛
障
小
冊
僅
是
不
公
平
和
不
必
證
，子
蘇
聯
及
其
盟
友
談
判
將
目
前
東
西
歐
巨
相
對 

而
且
也
也
弔
境
舒
敗
的
行
妨
〜
因
电
大
约
數
峙
壊
《百
萬
軍
隊 
要
設
法
裁
減
的
問
題
。 

的
落
後
國
家
在
！̂
易
平
衡
上
已
藏
旅
入
超
的
，二
二
北
大
各
國
高
級
代
表
昨
在
此
間
開
始
舉 

形
數
匸
威
財S
■
嚴
重
，
他
們
的
製
造
廠
商(
行
會
議
，
預
科
主
要
的
結
果
是
選
派
意
大
利 

正
在
進
木
工
難
股
的
市
場
，
美
國
此
種 «
收
.
籍
的.前
任
北
大
祕
書
長
布
羅
寮
，
七
十
四
歲 

，
射
旳
蹴
斯
退
將
强
迫
我
們
減
少
人
，商
：一
，
代
表
設
法
輿
東
歐
集
團
聯
絡
，
試
探
是
否 

畠數量   

二
有
款
行
裁
軍
談
判
的
可
龍
性
。

高
級
官
自
現
已
極
力
促
使
與

'-.-■
於
中m
蘭
題
，
墨
總
統
亦
表
示
希
蜜 

-'-
一「

/#, 

毋
而
蘭 
少
佼
，部
提
十
五
年
的
佐
治
闌. 

本
屆
中
國
北
京
射
府
能
遅
夭
聯
合
國"
但
他1
加

、4

月
接
任
北
大
祕
書
長
職
務
後
，
首
次 

幷
未
骞
示
罂
尊
的
本
月
w-- 
大
表
决
的
件
項V-V 
無
召
叡
議
。)" 

中
国
卷
警
婚
，
墨
國
19票
方
法
爲
何
。
「
「
加
國
副.外
長
列
治
將
率
同
固
定
代
表
拉 

可
拓
年
磐
西!

8

反
對
北
京
政
府
取
代
今
灣,
斯
余
甫
出
席
會
議,
主
要
目
的
是
討
論
分
區 

遣

跡

現

譜

譜

Ii

ri ;
裁
非
餅
大
駐
西
歐
市
隊
一
一.
百
餘
萬
人
， 

「主
要F
題
」
衝
理
的
義
案
，国
是
須
承
三
蘇
聯
院
其
盟
國
駐
東
歐
軍
隊
約
四
百
五
十
萬

人
，由
其
中
一
百
餘
萬
人
口
諷
駐
遠
束c

▲
程
甦
趣
港
客
機S
怨
罪 

二
一
-0 
雪
梨
路
透
社
也)
此
間
」
位
廿
八
歲

分
二
以
上
會
感
賓
同
始
能
生
效
。
. 

台
北
編
制
非
椎
織
品 

〔須
羅
檢
驗
始
海
輸
美

二m

叁
然
三i

三
:

：
•
，；•

酒
巴
員
占
士
貝
延
下
在
ti;-. 
間
法
延
，
認
罪
曾 

(
天謙滝強社
電)
瀬
此
間
官
方
巾
央
可
對g
多
年
年
月
在
六
、
三
人
聯
同
恐
嚇
赴
香 

社
發
表
那
空.
僧
政
府
？
值
佈
統
制
棉
發
一
港
客
注
有
蛇
弾
，
欲
勒
索
現
蹴
五 
t-萬
元
， 

.
1
1
^
^
^
1
1
1
1
1
1
1
1
^
1
1
1
^

三
勞
至
廳
長
警
雷
電
三
不
加
理
會
罷
工
更
劇
烈 

:
近

力

公

司

貨

運

停

頓
一 

>.,
二
甚
就
心
货
詩
省
電
力
公
司
電
工
已
全
面
罷
工3
地
個
書
勞
工
噸
長
，
保
特
所
躍
一
出
的 

寄
告
不
翅
璽
事
並
於
昨in

使
'16:用
原
地
區
鲁
力
公
司
一
之
負
番
火
車.系
綺
回
頓
、•
域<
利
Ak 

鼠
to-
乱
叫
工
作
审
告
癱
瘓
一
，
極
公
司
之
各
項
業
药
均
立
飴■
"
進
行
緩
農
。;

、
電
万
立
司
跳
時
報
吿
一
，
由
於
來
福
槍
射
晚
如一:

，
本
省
內
陸
兩
地
匾
蜜
源
均
吿
巾
断
， 

尊
高
華
吉
士
昧
妙
地
咸
办t
於
昨
日
淸
戯
一
度 

«-.•■
電
。

另 
---
京
面
可
工
會
代
我
稱
，
伸
們
巳
向
電
力
公
司
提
出
進
行
商.討
結
朿
罷
工
的
條
件
，

但
在
电
力
公
司
米
研
究
之
前
一
將
不
公
開
所
二
工
。； ̂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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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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礎
條
件
之
細
帆
寸
：

一)

匿
睡
指
出
，
東
西
IS 岸
碼
頭
工
人
全
面 

用
力*
司=
千
四
百
名
國
際
兄
弟
置
工 
罷
工
導
件
，
已
危
及
岬
家
安
全
，
因
此
於
週 

工
會
屬
下
的
工
入
，
於
週
一f
午
八
時
開
始
：
一
礁
簽
署
執
行
命
令.、指
派
五
人
委
員
會
專 

■★:%
『.

」
一」農
：
，—
一—

-
： 

.
勞
工 
-06
管
保
特
於
四
小
時
後
，
即

直

8
委
員
會g
 於
峰H
向
匿
臣
提
出
報
吿 

佈
他
們
違
旧
骨
始
府
於
六
月
三
十
日68

佈
禁
「，涙
定.執
行
塔
虎
哈
料
萊
緊
念
法
案
。• 

止
鶴
川
透
看
非
法
罷
+

叠
聲;
首
相
夫
人
罐
盆
在
即
一 

w
a
  

l

心會F
令
電
工
返
囘
工
作
岡:
.

，昨
日.往
購
嬰
兒
物
品
一
： 

位
，
但
工
會
於   

>- 
日
表
示5
由-
一
埠
至
車
梨 

：
(
滿
地
可
加
拿
大
社
電
。
加
拿
大
首
相 

役
，
由
二
埠
至
實
高
華
，
及
由
二
埠
至
士
姉
曲
杜/.
夫
人
瑪
格
麗
特
咋
日
曾
在
此
間
自
貨 

扶
眩
速
血
呎'
宜.工
均
已
伊
工9
，

..
公
司
屮
現
，

)!■-
留
.
--
十
分
険
，
選
購
初
生
嬰 

「一
域
约W
班
妻
火
車
修
工
亦
於
同
時
停
一 
兒
之
価
漁
编
品
，
.
：/

一-
「 

$.■
.*..但"
汇
布
統
f/ylllB
工
作
。

二0

电
杜
夫:A
由
母
襯
星
奇
利
夫
人
陪
同
在 

一雇||
訊̂
^
鱼
'8条

：.
二
十
痴
杜"

將
於
年
底
臨
盆
。. 

一
迫
違
頭*
束
罷
工:
豆依 <
比
如
國
王
訪
華 

;
《

'.* ■
缨
/
卄
憊)
美
國
總
一
函
匿
定
；
:
二
个
香
港
路
透
社
電)
依
索
比
i:s國
王
沙 

已
决
定
犠
海
黑
城
塔
虎
哈
召
萊
勞
丁
法
案
，
一
拉
西
於
昨
日
飛
抵
廣
州
，
並
定
今
日
飛
北
京

K

持

兩

中

政

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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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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柵<
 擎
就
緊
展
練
瓶
4
糸
収
醤
察
専
星
渦
塞
證
t
T
m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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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

:

;':.:(
一聯
涤
圍
六
官
加
寒
大
社
電/
此
間
許
多
國
家
的
外
交
家
認
爲
実
國
縱
然
加%
努
力
設 

法
保
留
台
灣
圓
民
政
府
在
聯
合
國
之
内
，
但
能
否
達
訓
打
的 
則
仍
有
很
大
的
愧
疑
。 

.

一
據
此
專
外
次
家
融
臺
溪
以
務
卿
耀
治
嘶
右
極
力
向
聯
鸟
會
提
出
「
亜
個
中*
」 

一
的
主
眼T
相
紫
圓
亦
：̂

^

刑
客
爲
拘
濯
魂
。:
产
「宀
匕
」
■-,
「 

阿
爾
巴
尼
亞
代
表
，

聯
大
爲
北
京
政
府
發
表
苜
油
，
聲 

î̂
BilB

—
，豪

厂
i
 

一
您
小
違t
"
遴
瀛
1

一
蹙e^w

saw
/s

嚴1
1
!

段 

一
苏
蜉
向
國
代
表
在
騒
國
犬
禽
病
江
通
改
主
動 

i
f
i
a
a

聲E
容l
&
t
s
a
 洲宓 $
爹

海

*:

一 

幫
篱
黄
國
務
卿
昨
臂
召
集
十
餘
國
官
狙
會
談
二 

日
，
大
部 

-■'<> 塞
商
时
有
關
中
國
的
問
題
；
今
日 

彖
死
尊
異
系
交
鳖
，罵
黑
大
致
相
 

-
宜
寡
宜
是
 B
1
 在
過
番
篡
肚
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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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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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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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下
令I

 

釋
旗
政
治
犯
或
減
刑

，，潤瀬
溜
避
岫
酒)
中
東
焼
由
課
丹
首 

客
土
木
報
導
米
蘇
丹18

統
尼
触
里
已
下
令 

■

诚
八M
七
专
政
穢
囚
犯
-'♦
其
雨
改
治
犯
办

■
_
  

v,
  
:,1
'v.
  
;-:
l-.<

I

I

L

  

Ji」 

F

 
pub懲
① 

-̂

飴
遅
屮
停<
$
 浩定書

1
毒

黑

0
n
 <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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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指出984

減
刊
的
政
一
治
犯 

雾
然
财
敷
.
上
大
数
，及
是
準
包
括
鉉
圖
政
變
被
捕
的
政
78

"
，.—-

三礁沿左畫政认王日
网
七
月
發動， 

變  

.:. 
企
圖
推
勲
局
梅
里
政
罐
，
但
三
犬
変
即 

二
• 
被
尼
梅
姉
取
间
政
傕
，
逮
捕
所
有
政
變
主
謀 

?

”人袈
保

痴手，前
擊
謀
人
汽
經
第
審
 

&
巴
國
定
期
補
選
議
員 

(
可
濃
哉
崇
聯
社
曲)
錫
蘭
當
局 
-.-W 佈 

。，
錫
蘭
女
總
理
班
達
蘭
納
埼
將
參
加
聯
合
國

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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